
公民教育聯席就《施政報告》提出實施中小學《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之回應聲明 
 

政府在星期三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教育局會邀請課程發展議會檢視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

構，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內容，使這個課題成為獨立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預計可於二零一三至一四學年推行。」

(第 160 段) 並針對學生學習《基本法》，「於本學年加強中、小學課程有關《基本法》與『一國兩制』的教學支援，同

時編製學習教材套。」並建議「增加學習《基本法》及相關內容的時數。開發《基本法》試題庫，透過學校安排，讓

學生上網回答問題；學校亦可從試題庫下載題目，成為有關科目的試題。」(第 161 段) 基於現時政府所推行的國民教

育，公民教育聯席(下稱「聯席」) 非常擔心這兩項政策將對中、小學生可能帶來深遠而負面的影響，甚至被迫接受政

治灌輸。 
 

事實上，特區政府以國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是一個違反國際和國家教育趨勢的做法。在國際上，公民教育是一個

行之以久的概念；在國內，公民教育這名詞也愈來愈普遍，不少大學、高等教育學府都開辦各式各樣的公民教育教學

和研究中心，舉辨各式各樣的公民教育研討會。若然政府堅持己見，只會與國際和國家教育趨勢脫軌。 
 

近年，政府一直大力提倡國民教育，培養年輕一代的家國情懷。(見《2007 - 08 年度施政報告, 第 117 至 118 段》

及《2008 - 09 年度施政報告, 第 124 段》)可是，教育局提出的國民教育，向來只側重國家的發展及繁榮，並沒有針對

中國的現實狀況進行客觀分析。不少國內考察團，都是以國內大城市為目的地，無助學生全面了解國情，甚至淪為愛

國教育的宣傳機器。如今，政府不僅從課外活動著手，而是把國民教育進一步納入正規課程。聯席擔心此舉將會令學

生被迫接受一套具政治灌輸作用的國民教育課程，最終成為盲從的順民。 
 

新高中學制剛踏入第二年，課程強調學生必須修讀「通識教育科」，以培養學生尊重多元文化和觀點，並成為具備

批判、反思和獨立思考的人。(見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聯合編訂《通識教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

六)》第二頁) 聯席認為，政府擬制定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假若仍然停留於培養學生「愛國愛港」的情懷，必與通

識教育著重培養個人獨立思考及批判思維的理念相衝突。 
 

《施政報告》又提到要加強學生對《基本法》的認識。聯席認為，要認識《基本法》，不能單從認識《基本法》條

文入手，更不應抽離於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因此，要讓學生認識《基本法》，當局必須在小學開始同

時推行公民及人權教育，讓學生從小學習基本人權價值及培養公民意識，使之成為一個有廣闊視野、懂得獨立思考、

尊重差異、接受多元的公民，而非抽空學生的思考空間，盲目學習《基本法》的內容。 
 

民主、平等、公義、自由、人權等價值，已是國際社會認可的普世價值，也是香港不可缺乏的核心價值。政府當

局應以加強學生批判思維，培養他們成為具責任感的公民為目標。更甚者，在全球化趨勢下，教育政策更應有全球視

野，不應單培養學生對國家的認同，而是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和對人類的關愛，使之成為一個尊重多元價值的多元公

民，包括世界公民、地域公民、國家公民和本地公民。 
 

因此，聯席要求： 

立即擱置設立「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安排； 

檢討並改革現時的國民教育政策，避免國民教育淪為政治灌輸工具； 

加強中、小學的人權教育及公民教育，並把其納入為正規課程。 
 
公民教育聯席 
二零一零年十月十四日 
 
聯絡人：沈偉男 香港基督徒學會社關幹事 

梁恩榮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及領導學系副教授 
注：公民教育聯席由多個民間團體組成，致力推動香港公民教育發展，包括：香港基督徒學會、關注綜援檢討聯盟、香港天主教正

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聯合會、國際特赦組織(香港)等。 


